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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52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122） 

陳委員就租屋相關補貼政策所涉賦稅業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鼓勵房屋所有人將房屋出租予弱勢族群，解決弱勢族群住屋問題，內政部研議於「住宅法」

中增訂房屋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予接受政府住宅租金補貼者，於房屋出租期間所獲得租金中

之政府補貼額度（每月 4,000 元）部分，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之規定，據該部評估

，每年接受政府租金補助戶數約 25,000 戶，財政部已就內政部所擬稅式支出評估報告於 103

年 9 月 9 日完成複評作業，尚無不同意見。 

二、內政部業擬具「住宅法第 12 條之 1 修正草案」於 103 年 10 月 6 日報經本院於同年 12 月 27 日

核轉 貴院審議；貴院院會並於 104 年 1 月 9 日決議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十六）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社會住宅議題涉及住宅政策部分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4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88） 

楊委員針對社會住宅議題涉及住宅政策部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刻正依據行政院 100 年 10 月 26 日核定之「101-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及 100 年

12 月 30 日公布之「住宅法」既有架構推動相關住宅政策。上述實施方案總目標為「國民居住

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現行住宅政策係讓國民依其不同之需求與財務條件

，選擇以購屋或租屋方式取得適宜之住宅，對於中低收入之無自有住宅家庭，提供購屋貸款

利息補貼方式來協助。對於收入較低之無自有住宅家庭，則提供租金補貼及只租不售社會住

宅方式來協助。 

二、目前我國住宅率為 85.34%，係屬高自有率國家，由於政府資源有限，現行住宅政策已從「住

者有其屋」轉變為「住者適其屋」，以保障居家居住權，而非財產權。政府自 88 年起就不再

興建國民住宅，國民住宅條例亦已於 104 年 1 月 7 日廢止，另依據住宅法第 3 條規定，社會

住宅係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並應提供至少 10%以上比例出租予具

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新北市與臺北市政府分別優先提供 70%至 90%不等比例之社會住

宅，優先承租予青年族群。青年居住一段時期後存夠自備款可運用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購

屋，社會住宅即可協助下一批剛進入社會之青年，藉由合理調派及循環運用居住協助資源，

以協助更多青年，惟住宅法並無先租後售之相關規定。 

三、本部業推動多項居住協助措施，除提供購屋貸款利息補貼外，目前本部依據「社會住宅中長期

推動方案」自 103 年至 112 年編列 67 億 6 仟 8 佰餘萬元補助地方政府興辦社會住宅，此外各

地方政府亦刻正運用自有財源積極興辦社會住宅，經本部營建署於 103 年 11 月間調查全國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103 年至 112 年）社會住宅辦理情形，全國社會住宅現有戶數為 6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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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百餘戶；執行中戶數有 1 萬 8 千 3 百餘戶；評估中戶數有 9 千 3 百餘戶，預計未來 10 年社

會住宅將可達到 3 萬 4 千戶，並計畫結合地方資源擴大租金補貼計畫戶數達每年 6 萬 5 千戶

，總計包含租金補貼之廣義社會住宅將達到約 9 萬 9 千戶。住宅業務係屬地方自治事項，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可因地制宜研議是否提供青年先租後售之青年住宅，本部未來亦將視

青年需求及政府資源狀況滾動式檢討住宅政策。 

（十七）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公立醫院、學校、鐵、公路車站等政府

機關外包經營商場、餐飲，應建立查價機制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5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120） 

陳委員就公立醫院、學校、鐵、公路車站等政府機關外包經營商場、餐飲，應建立查價機制

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按政府機關提供場地對外招商，係由各機關依據「政府採購法」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等法令辦理，倘得標廠商或受託經營者於該等場地有商品販售價格過高問題，可由相關機

關依其管理權限逕行處理。 

二、衛福部所屬公立醫院係衛福部部屬醫院，該等醫院若有外包院內空間作為購物、餐飲商場者，

係於符合「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但書規定下，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規定，出租場

地並訂定書面契約，或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招商訂定契約，委託辦理便利商

店、醫療用品商店、咖啡餐飲店等經營，以方便病人及家屬購置住院生活必需品為目的。此

外，各部屬醫院均以訂定契約方式管理，並定期召開管理會議，就有關履約品質及民眾意見

改善之情形進行改善，並列為後續是否續約之參考。至建立查價機制，積極稽查售價，以調

整業者權利金、就改善狀況作為續約參考等作為要求廠商調整售價一節，該部業責請各公立

醫院之主管機關參酌辦理，以維護民眾權益。 

三、為提升桃園國際機場服務品質，桃園國際機場公司成立之初，交通部即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成立

「桃園國際機場改善小組」，針對機場營運提出諸多短、中、長期改善方向。其中對於桃園

國際機場餐飲服務與價格，提出「增加餐飲多元選擇性；建立增設高檔次的美食餐廳」等改

善建議，桃園國際機場公司並參依 貴院要求調整商業招標策略，規劃引進具有大型商場規

劃經驗之廠商進駐，並引入與市區同質同價之餐飲服務，以滿足旅客需求，提供專業優質服

務。桃園國際機場公司未來除持續辦理消費者滿意度調查及商場評鑑機制外，每年上、下年

度分別聘請食安機構辦理食安輔導，以提供旅客安全、安心消費環境，俾持續維持桃園國際

機場競爭力。至鐵、公路車站外包經營之販售商品價格過高一節，交通部業函請臺鐵局及各

公路車站主管機關參考高速公路服務區及桃園國際機場之作法，建立查價機制，積極稽查售

價，對於業者若有商品販售價格過高之情形，應採取調整業者權利金及改善狀況以供續約之

參考等作為要求廠商調整售價。 


